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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女士： 

 

《2009 年空氣污染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修訂)規例》 

小組委員會 

 

二零零九年九月十六日的第五次會議 

 

多謝你於二零零九年九月十日的來信。我們現就信中要求的資料提供如下： 

 

(a) 就是否有需要將列於文件 CB(1)2538 /08-09(02)附件 A 内汽車修補漆料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最高含量限值收緊至加州空氣資源局的標準(即在修訂規例

內的建議限值)，我們會把於二零一一年十月一日實施管制後一年內作出有

關檢討的承諾收納在環境局局長於建議修訂規例的動議辯論講詞中。 

 

(b) 基於律政司的意見，我們認為列於文件 CB(1)2538/08-09/(02)第 10 段的「進

口商」定義是恰當的。原因如下－ 

 

擁有人、收貨人、代理人及經紀人皆會參與進口的過程。把他們中的任何

一人剔除於“進口商＂的定義會導致規例難以達到其目的。在這些相關人

士中，船務代理人是管有入口貨物的過程中的一個關鍵人物。把“進口商＂

的定義中的船務代理人删除會令監督無法按入口鍊追查真正的進口商。至

於有憂慮船務代理人或會因此無辜受牽連，規例的第 18 條已為因違犯此規

例而受檢控的人士可藉著提供証據證明他已採取一切合理步驟及已盡一切

應盡的努力以避免違反規例作免責答辯。在其免責答辯時，他可援引証據，

証明規例的違反是由他人的行為或過失所致；或是信賴其他人所提供的資

料所致。因此，所有的人，包括參與進口產品的船務代理人，可以出示證

據，如貨物提單或貨運單，以表明違反規例是由他人的行為或過失所致或

是信賴他人所提供的資料所致。 

 

(c) 請參閱載於附錄一的 2010 年年底可達到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估計減排量的

詳細分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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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請參閱載於附錄二的廣東省政府已經執行或將會執行為達至 2010 年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減排目標的措施，特別是鼓勵使用水性漆料和含低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漆料的措施。 

 

如需要更多資料，請與下方簽署人聯絡。 

 
 
 
 

   環境保護署署長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方榮裕          代行)  

 
 

內部： 

助理署長(空氣質素政策)      (經辦人: 莫偉全先生) 

首席環境保護主任(空氣政策)   (經辦人: 彭錫榮先生) 

 

副本送： 

律政司法律草擬科高級政府律師 （經辦人: 黃安敏女士，傳真：2869 1302） 

 

二零零九年九月十五日 



 
附錄一 

 

於 2010 年年底可達到的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之估計減排量詳細分項 
 

為達致於 2010 年，與 1997 年相比，減少 55%的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的排放量，我們須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年排放量由 1997 年的 68 

800 公噸減至 2010 年的 31 000 公噸。 

 

2. 下表總結了各排放源於 2010 年因現行和計劃中的減少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排放措施而達到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估計排放量－ 

 

排放源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量(公噸/年)
[1]

 

1997 2007 
預計 

2010
[2]

 

公用發電 357 435 435 

道路運輸 16,500 7,770 6,770
[3]

 

水上運輸 229 265 265 

民用航空 656 296 296 

其他燃料燃燒 2,360 1,160 1,160
[4]

 

油站 1,120 179 77
[5]

 

其他非燃燒
[6]

 47,600 29,600
[7]

 22,035
[8]

 

總和 68,800 39,700 31,035[9] 
注: 
[1]  因數據的四捨五入，總排放量可能與個別類別的總和有所不同。 
[2]  2010 年的排放量的預計是假定沒有活動增長。 
[3]  主要的措施包括與歐盟同步收緊車輛的廢氣排放和燃料標準。 
[4]  包括非製造業（主要是建築業）、機場及貨運站、工業、商業和住宅行業的

燃料燃燒活動。排放量的減少主要是由於自 1997 年以來建築業活動的減少。 
[5]  我們已實施《空氣污染管制（油站）（汽體回收）規例》，規定在油站卸油

和為汽車加油時須回收釋出的汽油氣體。 
[6] 其他非燃燒排放源包括油漆和塗料、印刷、黏合劑、密封劑、消費品、殺蟲

劑等。 
[7] 2007 年 4 月 1 日起實施的《空氣污染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規例》限制

噴髮膠和印墨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量，有助減少 2007 年的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排放量約 1 100 公噸，使該年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量下降至 29 600

公噸。如果沒有這項管制措施，2007 年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量則為 30 

700 公噸。 
[8] 根據原先《修訂規例》的標準，包括已放寬透明塗料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

量限值，汽車修補漆料的每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量將由現時每年 360 公

噸減至每年 220 公噸(即減少 140 公噸的排放量)。倘若按原定計劃於 2010 年

10 月 1 日起管制汽車修補漆料，則可於 2010 年減少 35 公噸的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排放(或 140 公噸 x3/12 = 35 公噸)。因此，推遲汽車修補漆料管制日期

至 2011 年 10 月 1 日，意味著實施是項規管汽車修補漆料，船隻漆料，黏合

劑及密封劑的修訂規例只能於 2010 年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量至 665

公噸，而不是原先估計的 700 公噸。 
 [9] 由於放寬汽車修補漆料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標準和推遲汽車修補漆料管制

日期一年至 2011 年 10 月 1 日，初步估計將令香港於 2010 年的 VOC 排放量

減少至 31,035 公噸，而不是達到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省政府協定於 2010 年

的減排目標所需的 31,000 公噸（即缺少約 35 公噸）。不過，實際差額須待

計算 2010 年排放量時才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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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廣 東 省 政 府 已 經 執 行 或 將 會 執 行 為 達 至  

2010 年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減 排 目 標 的 措 施  

 

香港與廣東省在 2002 年 4 月達成共識，減少珠江三角洲（珠三角）

內四種主要空氣污染物的排放，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的排放

量，以 1997 年為參照基準，在 2010 年或以前須削減 55%。為達致 2010

年的減排目標，兩地政府制訂並正推行《珠江三角洲地區空氣質素管

理計劃》（《管理計劃》）。 

 

2. 在《管理計劃》下，廣東省採取的減少珠三角區內的 VOC 排放

的主要措施包括：收緊新車尾氣排放標準至國 III 標準，在重點城市

實施在用車環保標誌制度，控制在主要城市的摩托車增長，加強在用

車輛的年檢和路上抽檢，二零零三年前淘汰以二甲苯等揮發性有機物

為主溶劑的塗料，和加強對印刷、塗料行業推行清潔生產等等。 

 

3. 為了進一步改善區域空氣質素，廣東省政府在今年 3 月公佈「廣

東省珠江三角洲大氣污染防治辦法」。在推動 VOC 減排方面，主要

措施包括： 

(a)  2010年年底前完成珠三角區內重點城市的油庫、加油站及油

罐車的油氣回收綜合治理； 

(b)  淘汰VOC含量高的油漆、塗料產品； 

(c)  研究鼓勵生產和銷售VOC含量低的殺蟲氣霧劑、洗滌劑、黏

合劑、髮膠等產品的措施; 

(d) 要求汽車製造、汽車維修、石化、傢俱製造加工、製鞋、印

刷、電子、服裝乾洗等行業按照有關技術規範治理無組織排

放VOC; 以及 

(e) 為 城市飲食服務業經營者排放油煙、煙塵制定排放限值和方

法。 

 

4. 此外，在廣東省符合指定的 VOC 含量限值的水溶性建築漆料可

獲得環境友好產品標誌。至於汽車油漆方面，環境保護部已於 2006

年發佈了《清潔生產標準 - 汽車製造業（塗裝）》指引，並在 2006

年 12 月 1 日實施，以推廣使用水溶性汽車漆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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